親愛的教師您好：
為編製新一季簡章及更新網站資訊，若課程內容、照片需要調整，請每年3月底(秋季課程)及9月底(隔年春季課程)前，填妥本表後於逕交服務臺人員或回傳，以利進行修正，逾期未繳視同不需調整。感謝老師的辛勞與不吝協助!
一、藝文研習活動簡章內容調整
	課程名稱

及

教師姓名
	教師傑出經歷
(請條列，至多3項)
	教學內容

（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學員瞭解課程特色及授課方式，請以50字內敘述）
	課程注意事項

（如課程年齡限制、具備條件、外課次數、另繳費用-如材料費等，請以30字內敘述）

	
	
	
	


二、照片更新
為編輯簡章，每堂課請至少提供1張橫式照片(照片檔案請小於2Mb，檔案過多請分次寄送)，請以圖片檔(.jpg)格式寄至信箱chenson@taichung.gov.tw 。逾時未回傳，本中心將延用先前的照片檔案編輯。
